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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选题(每题2分,共10分)
1.B 2.A 3.D 4.C 5.D

二、多选题(每题2分,共10分)
6.ABCD 7.BD 8.BC 9.ABCD 10.ACD

三、辨析题(每题5分,共10分)
11.教育民事法律责任具有补偿性。
【答案要点】
(1)对。(1分)
(2)追究行为人教育民事法律责任的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补偿,即行为人承担民事法

律责任的大小与其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失是相适应的。(4分)
[注:①判断正误占1分;②说明理由占4分,共5分。]
12.中小学教师资格一旦取得,将一直保持不变。
【答案要点】
(1)错。(1分)
(2)中小学教师资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中都对丧失教师资格的条件做出了具体规定,例如:《教师资格条例》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一)弄虚作假、骗
取教师资格的;(二)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此外,在很多地区正在进行中小学教师资格

每五年注册一次的试点及其推广工作,以确保中小学教师的质量和水平。(4分)
[注:①判断正误占1分;②说明理由占4分,共5分。]

四、简答题(每题10分,共30分)
13.简要说明教育行政机关的义务。
【答案要点】
教育行政机关的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遵守法定程序的义务。(2)告知义务。(3)听取意见、建议和相对人陈述及辩解的义务。

(4)保障权益义务。(5)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监督管理教育投资效益义务。
[注:上述5个要点各占2分,总占10分]
14.简述义务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
【答案要点】
义务教育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国家强制性;(2)普及性;(3)免费性(公益性);(4)基础性;(5)公共性。
[注:上述5个要点各占2分,总占10分]

15.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规定的学生享有的参加教育教学的权利。
【答案要点】

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的权利简称“参加教育

教学权”。(2分)

参加教育教学权是学生的基本权利,是保障学生学习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学生学习权利的

具体表现。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权。学生有权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课堂教学、讲座、课堂讨论、

观摩、实验、见习、实习、测验和考试等活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计划对本校或机构的

学生应是公开的,以保证学生能够按照计划安排参加相应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

口非法剥夺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利。(4分)
(2)使用教学设施权。使用教学设施权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有权平等使用教育教学设施、

设备和图书资料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依法按规定提供符合卫生安全标准的教育教学设

施、设备、图书资料及其他教育教学用品,保证受教育者完成学习任务。(4分)

五、论述题(本题20分)

16.结合实际,谈谈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的学校应当履行义务的认识。
【答案要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学校应当履行的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遵守法律、法规”的义务,也可简称为遵守法律义务。它是指学校不仅要履行一般社会组织

所应承担的法律义务;还应特别履行教育法律、法规、规章中为学校确立的与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实
现办学宗旨密切相关的特别意义上的义务。

②“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义务,也可简称为贯彻

方针义务。它是指学校在实施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国家教育方

针,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又要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③“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义务,也可简称为维护权益义务。这里包括两

方面含义:一是要求学校不得侵犯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二是当学校以外其他社

会组织和个人侵犯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时,学校有义务以合法的方式,积极协助

有关单位查处违法行为人,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

④“以适当的方式为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

义务,也可简称为提供情况义务。它是指学校不得拒绝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行使这项权利,同时,

还应为这项权利的实现提供便利条件。

⑤“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义务,也可简称为照规收费义务。它是指学

校应严格依照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收费规定具体收费用。同时,要向家长和社会

公开收费项目。

⑥“依法接受监督”义务,也可简称为接受监督义务。它是指学校应自觉地把教育教学工作和

管理活动置于主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之下。
[注:以上6个要点各占2.5分,总占15分]
(2)在论述过程中,联系实际加以说明的,可酌情加1-5分。(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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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分析题(本题20分)
【基本要求】
(1)根据所给的案例材料,运用本课程所学理论进行分析论证。
(2)要结合实际,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理论运用要恰当,逻辑阐述要清楚,观点陈述要明确。

17.
 

10岁学生上课讲话被老师用胶带封住嘴巴
【案例分析要点】
(1)主体分析:本案例中的涉案主体主要有:音乐教师张某、学生小军和学校。
(2)法理分析:本案一起由教师体罚学生造成的侵犯学生权益案,教师张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的有关规定,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和人身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规定:受教育者有权“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

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
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

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应当履行“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

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

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

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本案中,尽管学生小军上课说话,作为教师张某应当依法采取积极的教育

措施,而不应采取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侵害学生的权益。张老师将学生嘴巴封住,限制了学生上音乐

课的自由,使学生无法参加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这种做法不仅是体罚学生、侮辱学生人格、侵犯学

生人身权的行为,同时也是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行为。其违反了上述法律的有关规定。
(3)责任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规定:“教师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

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一)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

作造成损失的;(二)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有前款

第(二)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知,教师应为

此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应向学生赔礼道歉,并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对于

教师用胶带封学生嘴巴的做法应当坚决制止,并可根据教师的态度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理。
(4)启示分析:本案可为我们带来以下启示:

①教师应加强法律意识,认真履行教师的义务,不得滥用国家赋予的教育权(主要是教育教学

权和管理学生权),不得体罚学生,不得侵犯学生的权益。并应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②学生应认真履行自身的义务,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遵守课堂纪律,对自身违反纪律,影
响他人学习的行为应予改正。也有权对教师的侵权行为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③学校应加强对教师的法制教育和监管力度,对教师的违法行为坚决制止,并依法进行相应处

理。与此同时,也应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使其认真履行自身的义务。
[注:①主体分析占2分;②法理分析(即违反了什么法)占9分;③责任分析占6分;④启示分

析占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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